
关于申报 2020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通知 

 

各教学单位、各有关部门： 

根据教育部、广东省教育厅和学校相关文件精神，为了进一步促

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强化创新创业能力训练，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

和在创新基础上的创业能力，学校决定启动 2020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

训练计划项目的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项目内容 

1.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分为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三

个级别。项目内容包括创新训练项目、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

三类。 

2.创新训练项目是本科生个人或团队，在导师指导下，自主完成

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、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、研究报告撰写、成

果（学术）交流等工作。 

3.创业训练项目是本科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，团队中每个学生在

项目实施过程中扮演一个或多个具体的角色，通过编制商业计划书、

开展可行性研究、模拟企业运行、参加企业实践、撰写创业报告等工

作。 

4.创业实践项目是学生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下，

采用前期创新训练项目（或创新性实验）的成果，提出一项具有市场

前景的创新性产品或者服务，以此为基础开展创业实践活动。 



5.“大创项目”实施期限一般为 1-1.5 年，最长不超过 2年（创

业实践项目可适当延长）。项目结题时间原则上要求在项目负责人毕

业前完成。 

6.学校鼓励并重点支持能与各类科技、创新竞赛（如节能减排竞

赛、挑战杯、电子设计、数学建模、专业技能竞赛等）相结合的项目。 

二、项目申报要求 

1.项目申报人须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凡我校全日制本科学生，学习成绩优良、学有余力，均可

申请参加“大创计划”项目；项目负责人以二至三年级学生为主，其

他年级的学生可作为项目组成员参加。 

（2）每个项目负责人为 1 人，总人数不超过 5 人，每人限主持

或参加一个项目，不得在不同项目之间交叉申报；承担有“大创项目”

尚未结题的学生，不得继续申报；承担的“大创项目”被终止的学生

和指导教师，2 年内不得再申报；学校鼓励学科交叉融合，鼓励跨院

系、跨专业、跨年级组建团队联合申报项目。 

（3）每名本科生每年只能负责或参与一个项目，且保证在毕业

之前结题。曾因个人原因终止或退出项目的学生不能再申报新的项目。 

2.研究课题可以由学生自己提出，也可由学生和导师共同拟定，

或由导师提出，学生选择。鼓励跨学科、跨院系、跨专业联合申报。 

4.项目申请人必须选择一名相关学科的教师作为指导教师，研究

课题可以由学生自己提出，也可由学生在指导教师指导下拟定。指导

教师原则上应是我校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，或者是被学校聘为



创新创业导师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，鼓励高级职称教师作为指导教师。

每位指导教师每年指导的项目不得超过两项。 

三、项目申报流程 

1.项目负责人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以教学部门为单位申报。 

2.符合申报条件的学生可自由组队，并明确指导教师。 

3.项目负责人需在教师指导下，根据申报项目的要求填写《广州

航海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报书》(附件 1)。  

4.请项目负责人将填写好后的申报书（一式二份）电子版提交到

项目负责人所在学院教学秘书。 

5.请各学院认真对本学院申报的项目进行汇总及评审工作，做好

省级、校级“大创”项目的评审(排序)推荐工作，并于 2020 年 6 月

1 日前将申报书（文件命名要求：项目序号+项目名称+项目负责人名

称）及 2020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汇总表（附件 2）的纸质版及电子

版（统一通过 OA 办公系统）提交到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。 

 

联系电话：020-32080636 

联系人：赵老师 

办公地址：行政楼 A 楼 211室 

 

 

教务处 

2020年 5 月 9 日 


